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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討  

 在一九九九年年初，庫務局局長成立專責小組，檢討香港特別

行政區 (香港特區 )政府的帳目匯報方式。專責小組就政府現行的帳目

匯報方式，參考了其他國家及國際會計準則在這方面的最新發展，並

評估了不同帳目匯報方式的成本與效益。本報告書載述了專責小組的

研究結果，當中已參考了透過公開諮詢所收到的意見。  

2 .  專責小組的檢討方法，是首先了解現行帳目匯報制度的背景，

以及政府帳目匯報的目標，然後根據已確定的目標評估現行帳目匯報

方式的優劣，從而提出改善建議。檢討所得的結論是，現時的政府帳

目能夠有效地顯示政府遵照財政預算規定的情況，但卻未能公允地反

映政府的財務表現和狀況，以及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所運用的資

源。因此，專責小組提出了多項改善建議，主要包括︰除繼續編製現

時以現金收付制為基準的帳目外，額外編製一套以應計制為基準的綜

合帳目，以及資產保管報表和部門服務成本報表。專責小組亦建議，

在遵守國際會計師聯會發出的國際公共及政府機構會計準則時，須因

應香港特區政府的獨特情況，作出調整。  

公開諮詢  

3 .  在二○○一年五月至六月三十日期間，專責小組就有關的檢討

結果及建議，公開諮詢公眾意見。諮詢結果顯示，社會各界人士均一

致歡迎政府提出採用應計制會計。一般認為，專責小組的建議可提高

政府的成本效益、改善決策、加強資源運用的管理及其問責性，以及

有助公眾了解政府的財務表現和狀況。部分提出意見的人士贊成政府

採取務實的做法，合理地制定一套儘管非完全依循國際公共及政府機

構會計準則的帳目匯報政策。亦有部分意見認為，雖然現時未能完全

符合公認會計原則，特別是國際公共及政府機構會計準則，政府應定

下目標，在一定時間內逐步與該等準則趨於一致。此外，有建議指出

政府應有一套結合現金收付制與應計制的單一會計制度，又或者只編

製以應計制為基準的帳目。少數人士則促請政府按應計制編製財政預

算。  

4 .  專責小組同意，特區政府按應計制編製的周年帳目，長遠來說

應盡可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的規定及公認會計原則。專責小組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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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這種帳目將有助立法會議員及評論人士更準確地評估香港特區政

府的財務狀況和表現，並為管制人員提供有關資料，從而更有效地掌

握及運用資源。  

5 .  現在提出的建議是香港特區政府邁向這些長遠目標的第一步，

亦是一個在合理時間內以合理費用取得最大效益的務實方法。政府計

劃於二○○六／○七年度進行的實施後檢討，總結實施這些建議所帶

來的成本效益，並定出未來路向。  

6 .  專責小組相信，至少在實施建議的初期，有必要同時編製現金

收付制帳目及應計制帳目。按現金收付制編製的帳目，可交代政府在

運用立法會運年為政府服務運運的情況運按應計制編製的帳目則運

重顯示政府服務的成本。  

7 .  專責小組了解到，提供兩套帳目可能會引起混淆，故承諾政府

會提供對帳表及解釋，以減低閱讀帳目人士可能遇到的困難。  

建議  

8 .  專責小組建議，由二○○二／○三年的財政年度開始，政府帳

目將會包括兩卷  — 

( 1 )  卷一  

 本卷的帳目只涵蓋核心政府 (即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和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 9 條設立的各個基金 )。  

 有關帳目主要按現金收付制編製，以顯示政府遵守財

政預算的情況。這方法與現時的政府帳目的編製方法

相同。  

 現有的開支總目及分目的分析報表將改稱為部門服務

成本報表，並會包括主要應計成本 (即折舊、尚餘假

期、應計退休金福利及約滿酬金 )及其他部門提供服

務的成本，以匯報個別部門及決策局所提供服務的全

部成本。折舊須待完成對固定資產的識別及估值後，

在二○○四／○五年度的帳目中開始匯報。  



政府帳目匯報政策檢討  

二○○二年六月  第3頁  

( 2 )  卷二  

 本 卷 的 帳 目 涵 蓋 核 心 政 府 及 按 本 報 告 書 第 4 .2 5 至

4 . 28 段所述的原則作綜合匯報的單位。  

 除下列項目外，有關帳目主要是按應計制編製，以匯

報政府整體的財務表現及狀況  — 

—  除 應 計 退 休 金 福 利 、 尚 餘 假 期 及 約 滿 酬 金 外 ，  

應收收入及應付開支將暫不按應計制入帳。待政

府新的財務管理資料系統使用後，會就應計制入

帳的可行性再作檢討。  

—  政府土地將不作固定資產匯報，這是因為 (一 )缺

乏客觀參考標準 (例如市值 )，為特殊用途的土地

估值 (如用作消防局、道路及污水渠等的土地 )運

以 及 (二 )即 使 是 可 供 出 售 的 土 地 ， 若 以 市 值 入

帳，勢須跟隨常變的物業市道而不斷重估，同時

亦有違審慎的會計原則，因為這樣做等於將日後

的收入包括在財務狀況表內。  

—  那 些 沒 有 從 使 用 者 收 回 大 部 分 成 本 的 基 建 資 產

(如道路及排水系統 )，將不作固定資產 報，，

則等於為那些不會帶來收入但需不斷維修保養的

開支延遲入帳。況且要將所有基建資產估值及包

括在財務狀況表內，並不可行。  

 本卷將包括一份資產保管報表，以交代政府為提供公

共服務所動用資源的問責性。資產保管報表會提供有

關主要基建資產 (即道路及排水系統 )、政府用地及建

築物，以及運作發展公屋的土地的非財務資料。  

實施時間表  

9 .  除下列項目外，所有建議將於二○○二／○三年度的帳目內實

施  — 

 匯報固定資產 及折舊  —  須待固定資產的識別及釐定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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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等工作在二○○四／○五年度完成後才能實施運以及  

 資產保管報表  —  亦須待有關的非財務資料的蒐集工作

在二○○四／○五年度完成後才能實施。  

實施建議所需的費用  

1 0 .  實施有關建議，估計需要於二○○二／○三年至二○○四／○

五年的財政年度內，動用大概四千九百萬元的一次過費用，以及在該

三個財政年度內，平均運年動用大概九百萬元的經常費用。  

建議實施後的檢討  

1 1 .  政府將於二○○六／○七年度進行建議實施後的檢討，以評估

取得的成果及進一步改變的需要，尤其是  — 

 應計制帳目的有用程度及其認受性運  

 進一步符合公認會計原則特別是國際公共及政府機構會計

準則的地方運  

 以應計制編製財政預算的合適程度及其可行性運以及  

 修訂法例的需要。  

 




